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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普法A08

共同构筑网络安全防线
切实维护国家网络安全

□洛报融媒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吴
卉 刘彩琴

11日，记者从老城区人民法院了

解到一起关于剧本杀著作权权属、侵

权纠纷的案件。

袁某（化名）是一部剧本杀作品的

作者和著作权人，该作品创作完成于

2021年并通过网络发行售卖，正品售

价为2388元。

2022 年 11 月，袁某发现张某

（化名）未经其授权，通过网络以收费

提供下载链接的形式，销售、传播其

剧本杀作品。

袁某表示，剧本杀作品需要根据

角色的属性和剧情的发展针对不同

角色分别撰写剧本，作品在情节设

定、内容表达、逻辑关系等方面创作

难度极大，且剧本具有“一次性使用”

的特点，一旦剧本被低价广泛传播将

严重损害作品的经济价值和侵害著

作权人的权益。

“张某售价极低，每传播一次，都

会给我造成损失。”袁某说。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去年9月，

袁某将张某诉至老城区人民法院，请

求法院判令张某承担侵权责任，赔偿

其经济损失和为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

费用合计1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袁某提供的

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其是涉案剧本杀

作品的著作权人，其合法权益受国家

法律保护，他人未经许可，不得复制、

发行该作品。

“袁某的作品于2021年6月通过

网络发行售卖，他人具有接触到该作

品的条件。被告张某售卖剧本电子

版与袁某的作品相同，侵害了袁某对

涉案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应

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办案法

官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

十四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

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

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

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

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

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

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

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确定

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

节，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

下的赔偿。

本案中，原告袁某提交的证据不

足以证明其因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

以及被告张某因侵权所获利益，法院

在法定赔偿的限额范围内，综合考虑

张某侵权行为的性质、侵权时间、主观

过错程度、侵权方式、涉案产品的价

格、实际销量及原告作品的类型、知名

度、原告袁某为制止侵权所产生的合

理费用等因素确定，酌定张某赔偿袁

某经济损失及因维权而支付的合理费

用共计6000元。

当下，剧本杀颇受年轻人喜爱，催

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法

官提醒，作为新型娱乐产业的一部分，

剧本杀的侵权问题也日益突出，商家

在注重消费者体验感的同时，也要注

意剧本来源的正当性。

售卖他人剧本杀作品，侵权！

11 日上午，涧西区人

武部、退役军人事务局联

合区委宣传部、区教体局

到安徽路小学教育集团，

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思政教育活动，并为学校

捐赠国防教育书籍。

本次活动邀请了退役

老兵，结合其从军经历，为

广大师生上了一堂鲜活生

动的国防教育思政课，让

师生们收获满满，增强了

爱国主义情怀和维护国家

安全意识。此次活动采用

“现场+网络同步直播”的

方式进行，该集团两校共

2600 余名师生共同学习

收看。 洛报融媒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曹新杰
摄影报道

□洛报融媒记者 申利超 通
讯员 王志强 魏孝群

网络让人们的交流变

得更加便利，也让我们每一

个人都变得“透明”。一些

不法分子乘虚而入，通过投

资理财、恋爱交友、刷单返

利、冒充客服等花样繁多的

方式，实施网络诈骗的案件

时有发生。

前不久，我市一名女子

就遭遇了新型电信网络诈骗

“快递骗局”。

3月8日，涧西区的张女

士收到一个快递，打开后发

现是一张“免费献礼”宣传

单。宣传单上提示：用微信

扫一扫彩页下方刮奖区的二

维码添加好友，进入微信群

可以免费领奖。

“有奖不领白不领”，出

于好奇，张女士按照提示操

作后，确实收到了微信群“客

服”人员发送的一个20元红

包。几天后，她又收到一个

快递，是对方赠送的一瓶洗

衣液。

收到物品后，对方又通

知张女士扫码添加另一微

信群，下载指定App，称可

以领取更大的红包，还可以

赚钱。

面对送到手里实实在在

的实物和红包，张女士丝毫

没意识到已经落入不法分子

的圈套。

于是，张女士按照要求

扫码下载安装了对方指定的

App，并按群内“客服”指导

要求，在App上开始刷单做

“业务”。

刚开始，张女士做完“业

务”后，成功提现了几笔小额

返利，这让她尝到了甜头，信

以为真。

11日中午开始，张女士

在微信群“客服”引导下，先

后通过本人的多个银行卡，

向对方指定银行账号多次

转账做“大额业务”，直到向

亲戚借钱准备继续转账做

“业务”时，经亲友提醒，才

意识到上当受骗。这时，她

前期做“业务”的本金和提

成已经无法提现，共被骗走

6万余元，这才赶紧向涧西

警方报案。

民警介绍，张女士遭遇

的“快递骗局”其实是“刷单

骗局”的升级版，是一种新型

诈骗手法，不法分子利用各

种节日，以节日礼物为幌子

寄送快递广撒网。快递包裹

中，往往附有一张精心设计

的卡片和一个二维码，利用

人们的好奇心，骗取其扫二

维码领取所谓的优惠券或礼

品卡。一旦扫了该二维码，

收件人将进入一个微信群，

并被对方引导参与刷单任

务，从而落入诈骗陷阱。

网络时代，我们每天都

会被动或主动地接受海量信

息，稍有不慎就会掉进不法

分子预设的陷阱，不仅生活

受到严重影响，严重的还会

危及生命财产安全。

市委国安办有关负责人

介绍，电信网络诈骗是潜藏

于互联网中的安全隐患之

一，犯罪嫌疑人通过电话、短

信、网络等方式，编造虚假信

息，精心设置骗局，利用剧本

话术，对网民实施诈骗。

“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

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我们

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广大

市民在享受网络便利的同

时，要积极增强网络安全意

识，加强网络安全和识诈防

诈知识学习，提高警惕性，提

升防范技能，不给犯罪分子

可乘之机。”该负责人说，没

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

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

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

以得到保障。希望大家自觉

做网络安全的维护者，增强

法律意识、依法依规用网，共

同构筑网络安全防线，切实

维护国家网络安全。

开展思政教育活动，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快递骗局”信不得
网络安全意识要跟上


